
湖北省劲牌公益慈善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基金会管理制度，加强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促进基金会健康发展，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全国性民间组织评估实施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基金会运行

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重大事项报告的管理

第二条 本制度规定的重大事项包括：

（1）制定、修改章程；

（2）换届选举；

（3）变更登记；

（4）举办大型公益活动；

（5）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

（6）涉外活动。

第三条 基金会换届，须事先将拟任法定代表人、秘书长以上负责人以及理

事会组成人员的侯选人名单报主管单位批准后，并于理事会换届结束后 30日内

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四条 基金会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发生

变化，应事先报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事后 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

第三章 重大事项报告程序

第五条 凡重大事项本级无权决定的，要逐级报告，不得超越权限。

第六条 凡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由报告部门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报告，要

做到事前有请示，事后有报告。

第七条 重大突发事件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主管领导，来不及报送详细情况

的，可先初报，然后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做到随时进行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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